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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辦理依據與流程 

一、辦理依據 

          桃園市政府（以下簡稱「本府」）依據「桃園市機場捷運 A21 站

地區區段徵收開發案抵價地抽籤及配地作業要點」（以下稱本作業要

點，如附件一），召開本說明會並辦理後續作業。 

  二、作業流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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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應領抵價地權利價值 

一、計算公式 

土地所有權人領回抵價地之權利價值，依土地徵收條例施行細則

第 50 條規定計算，公式如下： 

（一）全區預計抵價地總面積（A）＝全區之徵收土地總面積× 抵價地比例 

（二）預計抵價地之總地價（V）＝（Σ規劃供抵價地分配之各分配街廓

面積×各該分配街廓評定之單位地價）×（A÷規劃供抵價地分配之

總面積） 

（三）區內各原土地所有權人領回抵價地之權利價值（Vi）= V×【該所

有權人申請領回抵價地之補償地價÷ 全區之徵收土地補償總地價】 

（四）各原土地所有權人領回抵價地之面積=Vi÷該領回土地之評定單位

地價 

二、個人應領抵價地之權利價值請參閱附件二、土地所有權人應領抵價

地權利價值計算表第 11 欄之計算結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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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範例一】張大山權利價值 4,500 萬元，如欲選配 R3-1-3 街廓土地，配回面

積為何？ 

街廓編號 
街廓 
面積 
(㎡) 

評定地價 
(元/㎡) 

第一宗土地 最後一宗土地 最小分配土地 

面積 
(㎡) 

權利價值
(元) 

面積 
(㎡) 

權利價值 
(元) 

面積 
(㎡) 

權利價值
(元) 

R3-1-3A 300.00 114,500 300.00 34,350,000 -- -- 300.00 34,350,000 

R3-1-3 684.77 102,200 -- -- -- -- 100.00 10,220,000 

R3-1-3B 300.00 113,500 -- -- 300.00 34,050,000 300.00 34,050,000 

情況 1、如 R3-1-3A 街廓無人選配，張大山應依分配方向選配土地，配回

R3-1-3A 街廓 300 平方公尺後，剩餘權利價值為 10,650,000 元（＝

45,000,000-34,350,000），於 R3-1-3 街廓接續分配，配回面積為

104.21 平方公尺（＝10,650,000÷102,200），總計分配面積為 404.21

平方公尺。 

情況 2、如 3-1-3A 街廓已有分配戶陳珊珊選配，張大山應就分配方向線接

續分配，不得跳配，分配面積為 440.31 平方公尺（=45,000,000÷

102,200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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參、分配街廓規劃情形 

 一、本案抵價地比例為徵收土地總面積百分之四十，並以規劃整理後之可建

築土地分配之，除下述不開放選擇分配或已辦理分配之街廓外，其餘土

地均開放供自行選配，其位置詳如附件三、抵價地分配街廓位置圖所示。 

 （一）社會住宅用地 

       為配合本市社會住宅政策，已規劃 R2-11 街廓作為興建社會住宅之

儲備用地。 

 （二）經核准合法建物原位置保留土地 

       包括住宅區 R2-18-3、R2-18-4、R2-18-5A、R2-18-6、R3-11-3、R3-11-

5 及加油站專用區 G1 等街廓。 

 （三）已辦理分配之土地 

       包括住宅區 R2-6-3A、R2-6-3-1(1)、R1-1-5 (1)及宗教專用區 T1 街廓

等安置街廓。 

 （四）都市計畫變更調整尚未確定街廓 

包括住宅區 R2-17 及 R3-12-1 等街廓。 

 二、最小分配土地面積及其權利價值 

 （一）各街廓最小分配土地面積及所需權利價值 

指本府依土地徵收條例施行細則第 54 條規定，考量開發目的、實際

作業需要及都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規定等因素後，依各分

配街廓之條件差異分別訂定之最小分配土地面積，依其最小分配土

地面積乘以其評定地價所得之價額為其所需權利價值。 

 （二）第一宗或最後一宗最小分配土地面積所需權利價值 

指為符合街角地兩側面臨道路需設置騎樓或退縮建築規定，及解決

部分街廓形勢不整問題，參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規定，於分配方

向線起點或終點，另行劃設適當面寬、面積以利於使用。依各街廓配

地方向，於其首末分別劃設為第一宗及最後一宗土地，該第一宗及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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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一宗土地最小分配土地面積乘以其評定地價所得之價額為其所需

權利價值。 

 （三）最小分配土地面積所需權利價值（以下稱門檻價值） 

       指全區最小分配土地面積所需權利價值中數額最小者。個人之應領

抵價地權利價值小於門檻價值者，應依土地徵收條例第 44 條規定申

請合併。本案全區最小分配土地面積權利價值位於 R3-7-1，所需權

利價值為 9,610,000 元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四）各街廓最小分配土地面積及其所需權利價值，詳附件四、抵價地分

配街廓一覽表。 

三、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相關規定 

（一）建蔽率及容積率 

土地使用分區 建蔽率 容積率 

第 2 種住宅區 

50% 

160% 

第 3 種住宅區 180% 

第 4 種住宅區 200% 

商業區 80% 350% 

加油站專用區 40% 12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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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建築基地最小開發規定 

土地使用分區/街廓編號  

編

號 
變更中壢平鎮 
主要計畫 

變更高速公路中壢及

內壢交流道附近特定

區計畫 

建築基地 
最小開發規模 

1 
街廓編號C1-1、C1-2 之

建築基地 
街廓編號 C1-1 之建

築基地 

建築基地最小開發規模

應不得小於 1,000 平方

公尺且臨計畫道路之最

小面寬應不得小於 20
公尺。 

2 
街廓編號R1-1、R2-1、
R2-2 及R3-12 之建築基

地 

街廓編號 R2-1、R2-
17、R2-18、R3-10~R3-
12 之建築基地 

建築基地最小開發規模

應不得小於 500 平方公

尺且臨計畫道路之最小

面寬應不得小於 10 公

尺。 

3 
街廓編號 R1-2~R1-4、
R2-3~R2-5、R2-8~ R2-16、
R3-1~R3-9 之建築基地 

街廓編號R1-2、R2-3、
R2-5～R2-7、R3-3、
R3-5 之建築基地 

建築基地臨計畫道路之

最小面寬應不得小於 5
公尺。 

4 
街廓編號R4-1、R4-2 及

R4-4~R4-7、R4-9~R4-12
之建築基地 

街廓編號R4-3、R4-8、
R4-9 之建築基地 

得採個別開發或整體開

發，採整體開發者依都

市更新相關規定辦理。 

5 
除第 1 至 4 之規定外，

面臨兩條計畫道路以上

之轉角建築基地 

除第1至4之規定外，

面臨兩條計畫道路以

上之轉角建築基地 

建築基地最小開發規模

應不得小於 300 平方公

尺。 

備註：原位置保留、安置街廓建築基地臨計畫道路之最小面寬不得小於 5 公尺 

（三）退縮建築空間規定 

1、臨接計畫道路未達 15 公尺者，應自道路境界線至少退縮 3.5 公尺

建築，臨接計畫道路 15 公尺以上者，應自道路境界線至少退縮 4

公尺建築。 

2、除宗教專用區外 ，臨接公園用地 、兒童遊樂場用地 、綠地用地 、 廣

場用地者，應自建築基地與前述公共設施用地臨接處至少退縮 5 

公尺建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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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、臨接宗教專用區者 ，應自建築基地與宗教專用區臨接處至少退縮 5 

公尺建築。 

4、商業區應自周界至少退縮 4 公尺建築。 

5、加油站專用區應自住宅區境界線至少退縮 3 公尺建築，並設置隔

離綠帶。 

6、學校用地（文中）及機關用地應自周界至少退縮 5 公尺建築。 

7 、上述建築基地依規定退縮之公共開放空間 ，其建築物之建築垂直投

影，不得突出於該退縮空間。 

8、基地情形特殊經提都市設計審查同意者，從其規定。 

  （四）其他土地使用管制內容如附件五、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（節錄）。 

（五）本計畫區指定留設之公共開放空間系統包含下列，其位置及規範應

按附件六、都市設計準則之附圖 1 辦理。 

    1、帶狀式公共開放空間：指定退縮建築後所形成之開放空間，除可串

連都市計畫公共設施外，並提供舒適之人行行走空間。 

2、廣場式公共開放空間：為形塑良好出入口意象，紓解商業活動可能

之人群聚集，並引導人行通往公園等開放空間，於重要街角地區規

範建築基地應配合留設街角廣場。訂定路寬 15 公尺以上道路轉角

街廓規範留設最小 100 平方公尺街角廣場，路寬 10 公尺以上道路

轉角街廓規範留設最小 50 平方公尺街角廣場，該街角廣場留設長

寬比至少 3：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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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申請合併分配 

一、申請合併對象 

（一）第一次分配土地時，土地所有權人應領抵價地之權利價值未達門檻

價值 9,610,000 元者，應於本府規定期限內自行洽商其他土地所有

權人申請合併分配，或申請由本府辦理協調合併分配。 

（二）原土地所有權人之權利價值已達當次分配之門檻價值者，仍得就其

權利價值之部分或全部，自行洽商其他土地所有權人申請合併分配 

，以其部分權利價值與他人合併者，剩餘留供單獨分配之權利價值

不得小於當次分配之門檻價值。 

（三）為提高分配土地之機會，建議土地所有權人合併權利價值至

20,000,000 元，可以有較多分配街廓之選擇。 

二、申請合併時間 

（一）自行洽商其他土地所有權人申請合併 

          應推派一人為代表後，於即日起至 113 年 5 月 7 日前，備妥附

件七、合併分配抵價地申請書及身分證明文件，親自或以掛號郵寄

方式向本府提出申請合併分配，逾期不予受理。 

（二）本府協調合併 

          申請協調合併時，土地所有權人應備妥附件八、申請協調合併

分配申請書及身分證明文件，於 113 年 4 月 23 日前，親自或以掛

號郵寄方式向本府提出申請。本案合併協調會議於 113 年 4 月 23 日

召開，請欲申請協調合併之土地所有權人屆期自行前往，本府不另

行文通知。 

三、其他注意事項 

（一）土地所有權人未於規定期間內提出申請、未依指定日期到場參加協

調合併、經協調後未能達成合併協議或申請文件不齊全且未於本府

規定期間補正者，於規定期間屆滿之日起 30 日內，由本府依土地

徵收條例第 44 條第 2 項規定，按原徵收補償地價發給現金補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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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合併分配後，除符合拆單登記申請規定外，應按個人權利價值占該

合併分配戶總權利價值之比例，採分別共有方式辦理土地登記。個

人應有之權利範圍，以分數表示之，其分子分母不得為小數，分母

以整十、整百、整千、整萬表示為原則，並不得超過六位數；分子

之計算如有小數，採四捨五入，其總計之權利範圍應等於一，如有

不等於一者，由本府調整配賦之。 

伍、原土地所有權人死亡之處理 

一、原土地所有權人死亡，繼承人尚未向本府申請繼承其權利並經本府核

准更名者，應由全體繼承人推派其中一人為代表，於辦理抽籤或配地

作業前提出下列文件申請，經本府核准後始得參加抽籤或配地作業： 

（一）繼承系統表（加蓋各繼承人印鑑章）。 

（二）被繼承人之除戶戶籍謄本。 

（三）各繼承人現戶戶籍謄本及印鑑證明。 

（四）推派代表同意書（加蓋各繼承人印鑑章）。 

（五）代表人之身分證明文件及私章。 

二、全體繼承人未依前款規定提出申請或未能推派其中一人為代表者，由

本府擇期通知參與第二次抵價地分配作業，屆期仍未能依前款情形辦

理者，其順序籤及土地分配籤均由監籤人員代為抽出，配地作業則由

本府逕為分配，繼承人不得異議。 

三、依前二款分配之抵價地，繼承人應依區段徵收實施辦法第 22 條第 4 項

規定，檢具繼承應備文件，向本府申請更名發給抵價地。本府得依繼

承人之申請，按各繼承人之應繼分或全體繼承人之分割協議更名登記

為分別共有或單獨所有。 

四、經本府核准更名發給抵價地者，免繳驗遺產稅繳清或免稅等證明文件，

本府將繼承人姓名、住址、原受領補償金額及案號等資料，通知稅捐稽

徵機關核課遺產稅。 

五、原土地所有權人於申請合併分配截止日後死亡者，其繼承人不得申請

按其應繼分單獨分配抵價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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陸、參加抽籤及分配土地應備文件 

一、單獨分配者，原土地所有權人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及私章親自參    

加抽籤及配地（法人則由其代表人備妥法人登記證及代表人資格證明

文件）。因故無法親自參加時，可委託代理人代為辦理，代理人應攜

帶身分證明文件、私章、附件九、委託書（加蓋原土地所有權人印鑑

章）與委託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及印鑑證明，以供查對。 

二、合併分配者，應由全體土地所有權人共同推舉一人為代表人，    

並由代表人攜帶身分證明文件及私章親自參加抽籤及分配土地。因故

無法親自參加時，可委託代理人到場代為辦理，代理人應攜帶身分證

明文件、私章、附件九、委託書（加蓋代表人印鑑章）、代表人身分

證明文件影本、印鑑證明及合併分配核准公文，以供查對。全體申請

人對代表人或代理人選定及其所選配之土地絕無異議，日後如有任何

糾紛，由全體申請人自行負責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柒、抽籤方法及程序 

一、各抽籤戶之權利價值已達當次分配之門檻價值者，由本府以書面方式

通知各抽籤戶依指定時間及地點辦理抽籤。 

二、抽籤作業由到場抽籤戶推舉二人擔任監籤人員，採公開方式辦理，抽

籤結果由本府當場公布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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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抽籤作業採順序籤及土地分配籤二階段先後辦理： 

（一）順序籤：先由各抽籤戶依申請領回抵價地收件號之順序抽出順序籤。 

（二）土地分配籤：依順序籤之順序抽出土地分配籤，確定分配抵價地

之順序。 

【抽籤作業順序圖解】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四、經唱名三次未表明在場者，視為未到場，其順序籤或土地分配籤，由

監籤人員之一代為公開抽出。 

捌、土地分配方法與原則 

一、本府視作業需要區分梯次辦理，以書面方式通知各分配戶依指定時間

及地點，並依本說明書第陸項規定攜帶應備文件到場，依土地分配籤

序選擇分配土地。 

二、分配戶經唱名三次未表明在場者，視為未到場，由次一順序之分配戶

接續分配土地。於當次之最後梯次配地作業結束前，未到場之分配戶

到場向工作人員辦理報到時，則以「與現配戶間隔二名分配戶」之原

則補辦土地分配；同時有二名以上遲到分配戶補辦土地分配時，依原

分配先後順序補辦分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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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配地作業順序圖解】 

 
 
 
 
 
 
 
 

三、配地時，由分配戶自行選擇分配街廓，並依分配方向依序逐宗分配，

不得跳配。但遇路沖，得經本府預為保留適當面積後，接續辦理分配；

分配完成後不得放棄該分配成果。 

 

 

 

 

 

四、分配戶得將其權利價值選擇 2 個以上之分配街廓辦理分配。但其分配

之權利價值均不得小於各該街廓之最小分配土地面積所需權利價值，

且經分配後該街廓剩餘未受分配之土地面積，應能符合最小分配土地

面積標準。 

【範例二】陳小明權利價值 220,000,000 元，得否同時選配於 R1-1-1A、

R1-1-2A 及 R1-4A 三個街角地。 

街廓 
編號 

街廓 
面積 
(㎡) 

評定地價 
(元/㎡) 

第一宗土地 最後一宗土地 最小分配土地 
面積 
(㎡) 

權利價值 
(元) 

面積 
(㎡) 

權利價值
(元) 

面積 
(㎡) 

權利價值
(元) 

R1-1-1A 500.00 160,700 500.00 80,350,000 -- -- 500.00 80,350,000 

R1-1-1 1,219.40 147,400 -- -- 500.00 73,700,000 500.00 73,700,000 

R1-1-2A 500.00 135,700 500.00 67,850,000 -- -- 500.00 67,850,000 

R1-1-2 1,134.40 113,500 -- -- 500.00 56,750,000 500.00 56,750,000 

R1-1-3 1,739.83 147,400 522.27 76,982,598 502.01 73,996,274 502.01 73,996,274 

R1-4A 572.82 135,700 572.82 77,731,674 -- -- 572.82 77,731,674 

R1-4 1,040.12 113,500 -- -- 186.03 21,114,405 101.38 11,506,63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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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說  明】陳小明欲選配 R1-1-1A、R1-1-2A 及 R1-4A 三個街角地，共需

權利價值 225,931,674 元，惟其權利價值 220,000,000 元尚不足

分配，故應放棄其中一個街角地，改選至其他街廓分配。 

情況 1、若陳小明選配R1-1-1A、R1-1-2A街廓，剩餘權利價值 71,800,000

元（＝220,000,000-80,350,000-67,850,000），得接續分配於 R1-

1-1 或 R1-1-2 街廓至權利價值分配完畢，惟其分配後土地面積

應符合最小分配土地面積，分配後剩餘土地面積應符合最後一

宗土地分配面積之規定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情況 2、倘陳小明不於 R1-1-1 或 R1-1-2 街廓接續分配至權利價值分配

完畢，欲改 R1-1-3 街廓分配，因其剩餘權利價值 71,800,000 元

未達該街廓第一宗土地權利價值 76,982,598 元，故不得分配該

街廓，應選其他街廓辦理分配。 

五、配地時，依分配戶之權利價值，有條件符合之街廓可供選配者，該分

配戶應即辦理分配。 

六、分配戶選擇分配土地時，其權利價值如均小於剩餘未受分配街廓中第

一宗土地所需權利價值，且依分配方向無第一宗以外土地可供分配時，

由本府就其擬選配之街廓保留第一宗土地後，接續按分配方向辦理分

配。前開保留之第一宗土地，留供後序位條件符合之分配戶單獨分配，

且不適用調整分配之增配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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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範例三】假設當梯次範圍內其他土地已分

配完畢，僅有 R3-1-2 街廓可供選

配，土地分配籤順序 1~3 號分別

為吳小天（權利價值 15,000,000

元）、陳小年（權利價值 20,000,000

元）及林小福（權利價值 55,000,000 元）應如何分配？ 

街廓 
編號 

街廓 
面積 
(㎡) 

評定地價 
(元/㎡) 

第一宗土地 最後一宗土地 最小分配土地 
面積 
(㎡) 

權利價值 
(元) 

面積 
(㎡) 

權利價值 
(元) 

面積 
(㎡) 

權利價值
(元) 

R3-1-2A 366.29 110,400 366.29 40,438,416 -- -- 366.29 40,438,416 

R3-1-2 2,434.79 96,100 -- -- 150.17 14,431,337 150.17 14,431,337 

   【說  明】 

       1、第 1 順位吳小天權利價值 15,000,000 元，因權利價值不足分配

第 1 宗土地 R3-1-2A 街廓，但足夠選配於 R3-1-2 街廓，依規定

可保留第 1 宗土地（R3-1-2A 街廓）後，依分配方向辦理分配，

配回土地面積為 156.09 平方公尺（＝15,000,000÷96,100）。 

2、第 2 順位陳小年權利價值為 20,000,000 元，亦不足配回第 1 宗

土地（R3-1-2A 街廓），故應依分配方向分配於 R3-1-2 街廓   

（接續吳小天辦理分配），配回土地面積 208.12 平方公尺    

（＝20,000,000÷96,100）。 

3、第 3 順位林小福權利價值 55,000,000 元： 

(1)第 1 宗土地（R3-1-2A 街廓）於前順位保留後尚未分配，如欲

選配 R3-1-2A 街廓，所需權利價值為 40,438,416 元，配回面積

為 366.29 平方公尺，此時尚有剩餘權利價值 14,561,584 元   

（＝55,000,000-40,438,416）；另因配地順序 1 號吳小天及配地

順序 2 號陳小年已分配於 R3-1-2 街廓，故分配順序 3 號之林小

福應依分配方向接續已分配土地辦理分配，配回面積為 151.53

平方公尺（＝14,561,584÷96,100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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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林小福亦得選擇將權利價值全數分配於 R3-1-2 街廓，此時配回

土地面積為 572.32 平方公尺（＝55,000,000÷96,100）。 

 

 

 

 

 

七、分配戶選擇分配土地，全區剩餘未受分配土地已無符合其條件之街廓

可供分配時，於下次配地前，依本說明書第肆項規定重新申請合併分

配。 

八、各分配戶除符合調整分配原則外，其權利價值應全部分配完竣。 

九、分配戶經選擇分配街廓確定後，應即以該街廓之評定單位地價計算其

領回之抵價地面積（以平方公尺為單位，計算至小數以下二位，第三

位四捨五入）。 

十、土地分配作業結束後，仍未報到配地者，由本府另擇期通知就剩餘未

受分配土地辦理第 2 次抵價地分配作業，仍不參加者，本府應就剩餘

條件符合之未分配土地將其全部權利價值逕為分配。 

十一、分配戶選擇整體分配街廓時，其應領抵價地權利價值應達該街廓所

需權利價值方可分配，不適用調整分配。 

十二、分配戶於土地分配後，不得以風水地理、不利於土地使用或其他理

由，向本府要求變更土地分配位置及大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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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三、分配戶就剩餘之權利價值選擇於各分配街廓之最後一宗土地辦理分

配時，調整分配原則如下： 

（一）分配戶權利價值全部分配完畢後，最後一宗土地剩餘面積為 10 平

方公尺以下，且經該分配戶同意時，得一併增配該剩餘土地，並依

規定繳納差額地價。 

（二）前款剩餘面積為 10 平方公尺以下，惟該分配戶不同意增配土地，或

剩餘面積超過 10 平方公尺時，依下列原則處理： 

 1、由本府保留最後一宗土地後，就剩餘面積已達該街廓最小分配土地

面積標準者予以分配，剩餘之權利價值則選擇其他街廓辦理分配；

或全部改至其他街廓辦理分配。 

 2、就剩餘面積已達最小分配土地面積標準予以分配後，剩餘之權利價

值已無其他條件符合之街廓可供選配時，該剩餘權利價值逕行保留 

，依規定參與下一次抽籤及配地作業或由本府改算回原徵收補償

地價發給現金補償。 

3、由本府保留最後一宗土地後，該街廓之剩餘面積未達最小分配土地

面積標準時，該分配戶應選擇其他條件符合之街廓辦理分配。已無

條件符合之街廓可供選配時，依規定參與下一次抽籤及配地作業或

申請由本府改算回原徵收補償地價發給現金補償。 

 4、未於規定期限內提出申請或合併不成者，其剩餘權利價值由本府改

算回原徵收補償地價，發給現金補償。 

【範例四】黃阿成權利價值 30,000,000 元，如欲選配 R3-1-2 街廓之剩

餘未受分配之土地（面積為 320 平方公尺），可配回 312.17

平方公尺（＝30,000,000÷96,100），街廓剩餘面積為 7.83 平

方公尺（＝320-312.17），黃阿成得否分配於該街廓？ 

街廓 
編號 

街廓 
面積 
(㎡) 

評定地價 
(元/㎡) 

第一宗土地 最後一宗土地 最小分配土地 

面積 
(㎡) 

權利價值
(元) 

面積 
(㎡) 

權利價值
(元) 

面積 
(㎡) 

權利價值
(元) 

R3-1-2 2,434.79 96,100 -- -- 150.17 14,431,337 150.17 14,431,33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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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情況 1、黃阿成同意增配並繳納差額地價 

             因最後一宗土地剩餘 7.83 平方公尺（小於 10平方公尺），

得辦理增配，黃阿成共配得 320 平方公尺（＝312.17+7.83），
所需權利價值為 30,752,000 元，依規定應繳納差額地價

752,000 元（＝30,752,000-30,000,000）。 

情況 2、黃阿成不同意增配 

(1) 經本府保留最後一宗土地後（150.17 平方公尺），黃阿成分

配面積 169.83 平方公尺（＝320-150.17），所需權利價值為

16,320,663 元（＝169.83×96,100），經分配後剩餘權利價值

13,679,337 元（＝30,000,000-16,320,663），應至其他街廓辦

理分配。 

 

 

 

 

(2) 或全部權利價值 30,000,000 元至其他街廓辦理分配。 

十四、辦竣第一次土地分配後，如有分配戶尚未獲分配土地或尚有剩餘權

利價值未改算回原徵收補償地價發給現金補償者，由本府擇期再就

剩餘未受分配土地，比照前開相關程序與方法辦理抽籤及配地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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玖、拆單登記申請 

合併分配戶或繼承案件，係採分別共有或公同共有方式辦理土地登

記。但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，得經全體合併戶或繼承人同意後，於當次土

地分配完竣之次日起 10 日內，以書面方式向本府申請依拆單內容辦理

登記： 

一、 合併分配戶就已分配之土地，申請按個人原應領權利價值總額或部分

共有人之權利價值總額拆單後之細分土地，已達各該街廓之最小分配

土地面積所需權利價值。 

二、 原土地所有權人於申請合併分配截止日後死亡，抽籤分配採同一戶號

辦理，繼承人申請按其繼承之權利價值或部分繼承人權利價值總額拆

單後之細分土地，已達各該街廓之最小分配土地面積所需權利價值。 

【範例五】張小青、張美美權利價值各 10,000,000 元，林大福權利價

值 20,000,000 元及林大吉權利價值 25,000,000 元，該 4 人

希望一起分配於 R3-1-2 街廓，又希望將來土地能夠單獨所

有，應如何辦理？ 

街廓 
編號 

街廓 
面積 
(㎡) 

評定地價 
(元/㎡) 

第一宗土地 最後一宗土地 最小分配土地 

面積 
(㎡) 

權利價值
(元) 

面積 
(㎡) 

權利價值
(元) 

面積 
(㎡) 

權利價值
(元) 

R3-1-2 2,434.79 96,100 -- -- 150.17 14,431,337 150.17 14,431,337 

【說 明】 

1、張小青、張美美、林大福及林大吉等 4 人應於申請合併分配期

間即日起至 113 年 5 月 7 日備妥附件七、合併分配抵價地申請

書及身分證明文件，親自或以掛號郵寄方式向本府地政局區段

徵收科（桃園市桃園區縣府路 1 號 5 樓）提出申請合併分配。 

2、合併後權利價值 65,000,000 元，於 R3-1-2 街廓辦理分配後，配

得面積 676.38 平方公尺（＝65,000,000÷96,100）。 

3、張小青等 4 人於土地分配完畢後，即可提出拆單申請（申請截

止日為當次土地分配完竣次日起 10 日內，本府不另行通知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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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妥附件十、拆單登記申請書並於申請書內繪製拆單登記位次

略圖後向本府提出拆單登記申請。 

4、林大福及林大吉於分割後已達該街廓之最小分配土地面積所需

權利價值，故得辦理拆單登記為單獨所有；惟張小青、張美美

等2人未達該街廓最小分配土地面積，故其土地仍維持共有狀態。 

 

 

 

 

 

 

拾、公告通知與異議處理 

一、抵價地分配完竣後，應將土地分配結果清冊及分配結果圖，於本府、

本市中壢區公所及本市中壢地政事務所公告 30 日，並通知受分配戶。 

二、受分配戶對於分配結果有異議者，應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方式向本府

提出。未於公告期間內提出者，其分配結果於公告期滿時確定。本府

接受異議後應即查明處理，並將查處情形以書面通知異議人。 

三、依土地徵收條例第 42 條規定申請於發給抵價地設定抵押權或典權者，

於抵價地分配結果公告時，同時通知他項權利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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拾壹、地籍測量、差額地價找補及土地登記 

一、本府於分配結果公告期滿後，應依分配結果清冊及分配結果圖於實地

埋設界標，供本市中壢地政事務所辦理地籍測量。 

二、地籍測量後面積如與分配結果清冊所載面積不符時，本府除依地籍測

量結果釐正分配結果清冊面積外，尚應以實際測量面積核計實際領回

抵價地之面積，並依土地徵收條例第 46 條規定核算差額地價，通知土

地所有權人繳納或領取： 

（一）實際領回抵價地面積超過應領抵價地之面積者，就其超過部分按區

段徵收後評定地價繳納差額。 

（二）實際領回抵價地面積小於應領抵價地之面積者，就其不足部分按區

段徵收後評定地價發給差額。 

（三）前 2 目之增減面積未達 0.5 平方公尺者，其地價款得免予繳納或發

給。但土地所有權人請求發給者，應予發給。 

（四）應繳納之差額地價，經本府通知限期繳納屆期仍未繳納者，本府應

就超過應領面積換算其應有部分，囑託本市中壢地政事務所於土地

登記簿加註「未繳清差額地價前，不得辦理所有權移轉或設定他項

權利」字樣，並移送法務部行政執行署強制執行。 

三、辦竣地籍測量後，由本府將分配結果清冊及分配結果圖等資料送交本

市中壢地政事務所，囑託辦理所有權登記，並將原地籍資料各部別截

止記載。 

四、分配戶分配街廓第一宗土地及其接續分配土地，以編配單一地號為原

則。 

五、分配結果公告期滿後，本府將分配結果通知原同意於區段徵收後土地

重新設定抵押權或典權之他項權利人，並請受分配戶及他項權利人於

規定期間內，將重新設定之抵押權或典權之權利範圍、價值、次序等

相關文件及應繳納之登記規費送交本府，由本府於送辦土地登記時，

併同辦理抵押權或典權設定登記；受分配戶及他項權利人未依期限提

出相關文件者，先行囑託辦理土地標示部登記，俟相關文件提出後，

再辦理所有權及他項權利登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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六、本府於囑託辦理土地所有權登記前，如原土地所有權人死亡，其繼承

人得依本說明書第伍項規定檢具相關繼承文件後，向本府申請以繼承

人名義辦理登記。 

七、土地登記完竣後，由本市中壢地政事務所應通知土地所有權人或他項

權利人於 30 日內領取土地權利書狀。 

八、土地登記完竣後，本府將視公共工程施工情形，以書面通知土地所有

權人定期到場接管。未到場接管者，視為已接管，並自指定接管之日

起自負保管責任，如有遭人占用或傾倒廢棄物等情形者，應由土地所

有權人自行處理。 


